 2021年中央林业改革发展资金（第二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补助)建设项目竞争性磋商文件公告
乌苏市政务服务中心受新疆甘家湖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乌苏管理分局的委托就2021年中央林业改革发展资金（第二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补助)建设项目竞争性磋商招标,现欢迎合格供应商前往乌苏市政务服务中心领取磋商文件。
一、项目名称：2021年中央林业改革发展资金（第二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补助)建设项目
二、项目编号：WSZFCG(CS)2022-014
三、采购内容：巡护道路维修：五道泉管护站道路修缮，砂石路，长度4公里，宽3m；管护站修缮：三排中心管护站外里面、内部墙面地面翻新改造等；
四、项目预算：人民币753600（元）
五、供应商资格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相关规定；
（2）供应商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3）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4）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5）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6）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
（7）被授权人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8） 信誉要求：供应商不得为“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和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供应商和不得为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被财政部门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
  （9）其他说明：
    ①与采购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本项目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磋商。
    ②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除单一来源采购项目外，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投标人，不得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
自治区区外投标企业需提供区外建筑企业进疆信息报送册；
人员要求：拟承建该工程的项目班子中注册建造师注册证书，施工技术员，质量检查员，安全检查员，资料员；提供三类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企业法人（A证）、项目负责人（B证）、专职安全员（C证））。且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承担本工程的能力。
（10）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
6、 备注：领取文件时需提供以上2-7小项资料复印件各一份，复印件均须加盖公章。领取文件时间：2022年6月17日至2022年6月24日每天10:00-13:50，16:00-19:5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7、 磋商文件售价：0
8、 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及磋商时间：2022年6月30日16:30时（北京时间）
9、 磋商地点: 乌苏市温州路236号（乌苏市企业服务中心二楼）
10、 采 购 人：新疆甘家湖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乌苏管理分局
联系人：阿德力汗·木拉提 
联系电话：15809928100
11、 采购人地址：新疆甘家湖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乌苏管理分局
十二、采购代理机构：乌苏市政务服务中心
[bookmark: _GoBack]领取文件地址：乌苏市温州路248号（乌苏市政务服务中心三楼）
联 系 人：米格娜依
联系电话：0992-8507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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